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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基法修正重點

基本工資調漲

加班制度變革

加班換補休

輪班間隔 11小時

例假 7休 1放寬

特休天數遞延



基本工資調漲

第 21 條

工資由勞雇雙方議定之。但不得低於基本工資。

勞動部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決議公告：

107 年 1 月 1日起，基本工資調升
每月 22,000 元，每小時調升至 140 元



加班制度變革
※休息日工時核實計算

第 24 條

雇主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工作時
間在二小時以內者，其工資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
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一以上；工作二小時後再繼續工
作者，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再加給一又三分之二
以上。

刪除→休息日之工作時間及工資之計算，四小時以內者，以
四小時計；逾四 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以八小時計；逾八
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以十二 小時計。



加班制度變革
※延長工時上限
第 32 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雇主經工會
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
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
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時，
但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月不
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延長勞工工
作時間者，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加班制度變革
※延長工時上限

施行細則第 22條

本法第 32條第 2項但書所定每三個月，以連續三個
月為一週期，依曆計算。

舉例：雇主依本法第 32條第 2項但書規定，經徵得工會或
勞資會議同意每三個月彈性調整延長工作時間，勞雇雙方約
定自 107 年起，依曆連續計數自 4月 1日至同年 6月 30日止
為一週期；下一週期自為 7月 1日至 9月 30 日止。



加班換補休
※依勞工意願

第 32-1 條

雇主依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使勞工延長工作時間
，或使勞工於第三十六條所定休息日工作後，依勞工意願選
擇補休並經雇主同意者，應依勞工工作之時數計算補休時數
。

前項之補休，其補休期限由勞雇雙方協商；補休期限屆期或
契約終止未補休之時數，應依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工作當
日之工資計算標準發給工資；未發給工資者，依違反第二十
四條規定論處。



加班換補休
※先進先出原則

細則第 22條之 2

本法第三十二條之一所定補休，應依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休
息日工作事實發生時間先後順序補休。

舉例：雇主使勞工於延長工作時間或休息日出勤工作後，勞工依 
      其意願，並經雇主同意，得依工作時數換取補休時數。其
補休時數應採取工作事實之先後順序補休。

舉例而言：一月九日加班 2小時、一月十日加班 3小時，依勞工
意願選擇要補休 3小時，依序扣除一月九日 2小時及一月十日 1
小時之加班補休。



補休之期限逾依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特休 )所約定年度之
末日者，以該日為期限之末日。
前項補休期限屆期或契約終止時，發給工資之期限如下：
一、補休期限屆期：於契約約定之工資給付日發給或於補 
 
      休期限屆期後三十日內發給。 
二、契約終止：依第九條規定發給。

※補休期限

細則第 22 條之 2

加班換補休



輪班間隔 11小時

第 34 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換一次。
但經勞工同意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少應有連續 11小時之休息時間。
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
續 8小時。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更休息時間者，應
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30人以上者，應
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適用範圍 適用期間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乘務人員 (機車
助理、司機員、機車長、整備員、技術助
理、助理工務員及工務員；列車長、車長
及站務佐理 )
 

自 107年 3月 1日
至 108年 12月 31日止

經濟部所屬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
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
司之輪班人員
 

自 107年 3月 1日
至 108年 7月 31日止

經濟部所屬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及台灣
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之設備管線搶修、原
料與產品生產、輸送、配送及供銷人員
 

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
之處理期間

輪班間隔 11小時例外行業



例假 7休 1放寬

第 36 條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延
長工作時間總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
休息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
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行業，
雇主得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
之週期內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
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例假 7休 1放寬

細則第 22條之 3

本法第 36條第 1項、第 2項第 1款及第 2款所定之例假，以
每七日為一週期，依曆計算。雇主除依同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調整者外，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

舉例：所稱「雇主不得使勞工連續工作逾六日」，係指勞工之    
 約定工作日不得連續逾六日，加班補休、特別休假、公假國定假
日、因颱風未出勤上班之時段等，均屬原約定工作日惟允免除原
定正常工作時間的出勤義務，故仍應計入連續工作之日數中。至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應視當日是否為約定之工作日而定，
如是，同應計入連續工作之日數中。



特殊型態 得調整之條件 行業

(一 )
時間特殊

配合年節、紀念日、勞動節日及
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
之日，為因應公眾之生活便利所
需

1.食品及飲料製造業
2.燃料批發業及其它燃料零售業
3.石油煉製業

(二 )
地點特殊

工作之地點具特殊性 (如海上、高
山、隧道或偏遠地區 )，其交通相
當耗時

1.水電燃氣業
2.石油煉製業

(三 )
性質特殊

勞工於國外、船艦、航空器、闈
場或歲修執行職務

1.製造業
2.水電燃氣業
3.藥類、化妝品零售業
4.旅行業

為因應天候、施工工序或作業期
程

1.石油煉製業
2.預拌混擬土製造業
3.鋼鐵基本工業

為因應天候、海象或船舶貨運作
業

1.水電燃氣業
2.石油煉製業
3.冷凍食品製造業
4.製冰業

(四 )
狀況特殊

為辦理非經常性之活動或會議 1.製造業
2.設計業

例假 7休 1放寬適用行業



特休天數遞延

第 38 條
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應依下列規定給
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
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



特休天數遞延

第 38 條

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
規定排定特別休假。

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
工資。但年度終結未休之日數，經勞雇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
者，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

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
通知勞工。

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



特休天數遞延

細則第 24條之 1

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協商遞延至次一
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
優先扣除。

舉例：

某 A工作年資滿一年勞工應有 7日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時，仍剩餘
4 日特別休假未休，經勞雇雙方依本法第三十八條第四項但書規定，
遞延該 4日之特別休假於次一年度實施，爰勞工於次一年度時，共計
有滿 2 年 10 天加遞延之 4日特別休假。勞工於次一年度時，應依第
三項規定，優先請休經遞延之 4日特別休假。又，經遞延之特別休假
如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仍應依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二
項規定辦理。



Q： 30人以上企業如何向當地主管機關備
查
細則第 22條之 1

本法第 32條第 2項、第 34條第 3項及第 36條第 5項所定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以同一雇主僱用適用本法之勞工人數
計算，包括分支機構及附屬單位之僱用人數。所定之備查
，雇主至遲應於開始實施延長工作時間、變更休息時間或
調整例假前一日為之。

企業如果有成立分公司，不論是全公司一體實施或僅有分
公司實施，均由總公司向所在地的勞工行政主管機關備查
。



加班、輪班間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
https://labcond.mol.gov.tw/login

( 一 )勞工人數 30人之計算 :係以同一雇主適用勞基法之
員工人數計算，包括 :分支機構之僱用人員，若未達 30 人，
則不須送備查。

(二 )應進行備查報送之當地主管機關，係為雇主之主事務
所、主營業所或公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縣 (市 ) 政府
，非為勞工勞務提供地或分支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政府或縣
（市）政府。
    



加班、輪班間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
https://labcond.mol.gov.tw/login



加班、輪班間隔及例假線上備查系統
https://labcond.mol.gov.tw/login
申請管道 :

透過勞動部網頁線上備查系統，申請備查。

首次填報時，需插入事業單位憑證，其系統相關操作問題可洽諮詢專
線 :02 -87922972 。

備查流程 :

事業單位線上填報 →上傳文件 →填報完成 →系統發送電子郵件通知
填報人及主管機關。

填報內容及所需準備之文件 :

應就調整原因 、調整起訖期間 、事業單位基本資料依序登打，並檢
附經調整之勞工名冊及經工會或勞資議同意之會議紀錄。







謝謝觀看

如對法令有疑問者

可撥打宜蘭縣政府勞工處電話諮詢

03-9251000
轉 1731~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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